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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川 0193 清申 3

号

申请人：吴川，男，1984 年 10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成都

市新都区新都蓉都大道南二段 270 号 5 栋 2 单元 3 号。

被申请人：成都德鼎家具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中国（四川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368 号 2 栋 1 单元 12 层

1202、1216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学梅，职务不详。

申请人吴川以被申请人成都德鼎家具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德鼎公司）清算陷入僵局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德鼎公司进行强

制清算。

吴川申请称：德鼎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，登记机关

为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吴川系德鼎公司股东，持股比例

63%。2022 年 5 月 14 日，德鼎公司召开股东会，各股东共同决

议解散公司并签署了公司解散协议书。上述解散事由出现后，吴

川积极履行清算义务，但由于德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学梅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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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配合履行清算义务，拒不交出公章，拒不配合到登记机关办

理相关手续，导致清算工作难以继续推进，陷入僵局，故申请法

院指定清算组对德鼎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于 2024 年 9 月 23

日依法组织了听证，申请人吴川、德鼎公司股东余家见参加听证，

德鼎公司经本院在其注册地址送达听证传票，期满未到庭参加听

证。本院向德鼎公司股东王学梅送达听证传票，王学梅未到庭参

与听证。

本院经审查查明：德鼎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成立，登记

机关为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营业期限 2016 年 5 月 23 日

至无固定期限，注册资本 200 万元，注册地址为中国（四川）自

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368 号 2 栋 1 单元 12 层 1202、

1216 号。公司股权结构为：吴川持股比例 63%、王学梅持股比例

22%、余家见持股比例 15%。

2022 年 5 月 14 日，吴川、余家见、陈冬（甲方）与王学梅

（乙方）签订《公司解散协议书》，载明鉴于甲乙双方合伙经营

德鼎公司，因合伙人内部分歧，现声明解除合伙，甲乙双方合伙

人同意议定散伙契约条件如下：第一条：甲乙双方合伙经营的德

鼎公司，兹经甲乙双方协议同意，自愿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办理

公司解散事宜。第二条：经甲乙双方共同清算，合伙公司资产及

债务不做详细清点，扣除工资等应付款项后，资产总值 120 万元。

第三条：上述合伙公司资产自本协议签订后，双方按如下方式承

担及分配债权债务：1.合伙公司剩余设备及办公桌椅均由甲方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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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处理，工人劳务合同解除等事宜由甲方负责处理，乙方不承担

和负责任何相关责任及义务。2.经双方友好协商对公司剩余财产

照如下方式划分：总值 120 万元，乙方分得 30 万元，其余由甲方

分得，如有超 120 万元价值金额或不足部分均由甲方承担。3.对

公账户里的余额不包含在上述总资产内，清算后按照 25%分给乙

方，其余由甲方自行分配。4.由乙方负责注销事宜，由双方共同

承担费用，甲方需无条件配合注销事宜，注销后，双方无任何权

利及义务。5.以上承诺款项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前至少付够 27 万

元，余下款项 2022 年 12 月前协商处理。上述协议落款处，吴川、

余家见、陈冬在“甲方”处签字捺印，王学梅在“乙方”处签字

捺印。

2023 年 3 月 30 日，国家税务总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税务局作出清税证明（成高税 税企清﹝2023﹞21592 号），载明

德鼎公司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。

2023 年 4 月 10 日，德鼎公司向成都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提交注销备案公告，并备案清算组信息。

另查明，吴川、余家见在听证中称，案涉《公司解散协议书》

签订后，德鼎公司组成了清算组，清算组成员为吴川、陈冬、王

学梅、余家见，清算组成员内部对公司清算的财产无争议，德鼎

公司无涉诉涉执信息。王学梅作为德鼎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持有德

鼎公司的公章等证照，因王学梅拒不配合办理清算事宜，导致公

司清算难以继续推进，至今未完成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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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吴川对德鼎公司享有 63%股权，是该公司股东，

其申请德鼎公司强制清算，主体适格。2022 年 5 月 14 日，德鼎

公司股东吴川、余家见与王学梅签订《公司解散协议书》，载明

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解散德鼎公司，并对公司情况进行清算，同时

分配公司债权债务和剩余财产。2023 年 4 月 10 日，德鼎公司向

成都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注销备案公告，并备案清算组

信息。吴川、余家见在听证中陈述，在清算过程中，德鼎公司股

东、法定代表人王学梅拒不配合办理清算事宜，导致德鼎公司清

算难以继续推进，至今未完成清算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第

二款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

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

理：……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；……”之规

定，德鼎公司提起的强制清算申请符合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的

条件。德鼎公司注册地位于中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辖区范

围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，德鼎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本

院依法应予受理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年修订）第二百二十

九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百三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第二

款第二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吴川对成都德鼎家具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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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长   王      婷

审  判  员   倪      旺

审  判  员   肖      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陈  玉  姣


